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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訴訟法學習技巧與解題說明 

     編目 | 刑法訴訟法        主筆人 | 郭台大（郭奕賢） 
 

 

一、如何掌握刑事訴訟法？ 

刑事訴訟法作為一部規範國家追訴犯罪的法律，旨在確定國家刑罰權的有無及其範圍，

而追訴犯罪的過程是動態且隨時變動的，因此在學習刑事訴訟法時，相較於刑事實體法而

言，要更難以捉摸一些。 

不過，動態不代表沒有軌跡可循，在學習刑事訴訟法時，讀者可以考慮以兩種觀察視

角來切入，讓學習可以更有架構： 
 

(一) 時間軸視角： 

刑事訴訟作為一個動態的程序，從時間軸的視角來掌握，是一個選項。刑事案件的開

端依照刑事訴訟法§228I 因告訴、告發、自首或其他情事知有犯罪嫌疑者，應即開始偵查。 

由此而言，讀者可以從告訴、告發等偵查開始階段學習，一路沿著程序的進度來掌握

刑事訴訟法，即在偵查開始之後，由於有保全被告或保全證據的需求，所以會開始接觸到

強制處分，從傳統的搜索、扣押一直到新型態強制處分等，便可以在這個階段一舉統整。

此外，就被告而言，相關的辯護人爭點，也能一起討論。 

其後偵查結束時，檢察官要決定起訴與否，便可連同不起訴、緩起訴一同學習，其後

起訴，就可能會涉及不可分效力，即可討論案件單一性、同一性問題。並且，案件進入審判

程序後，就會接連討論到證據法則，再其後則是隨著判決之後的通常救濟與非常救濟程序。 

透過時間軸的視角學習，可以幫助同學理解自己當前接觸的部分處在何種階段，又有

何種任務要處理，是有效掌握刑事訴訟法的途徑之一。 
 

(二) 單位視角： 

相較於時間軸視角，刑事訴訟法也能透過區塊的方式切割，以單位的視角來學習。就

此而言，例如訴訟主體即可分為法院、檢察官、辯護人及被告等，在此前提之下，即可於

各單位當中剖析、學習重點。每個單位的核心原則都不一樣，讀者也可藉由各單位的核心

原則，來掌握其爭點。以法院為例，爭點通常會涉及§163II 之適用以及實務爭議，這時背

後可能反應的是刑事訴訟法中調查制與對抗制乃至於所謂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之爭；此

外，公平審判也會是與法院單位有關的原理原則，涉及的爭點則有如法官迴避等。 

除了訴訟主體之外，訴訟客體也自成一個區塊，學習上即可將案件單一性與同一性一

併處理。此外，刑事訴訟法當中的兩大魔王：強制處分與證據法則，也可各自作為單位學習。 

在強制處分的區塊中，重點可能是國家公法上行為對於人民基本權利干預，以及其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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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基礎為何？是否與法律保留原則相符？讀者可以進一步從搜索、扣押、通訊監察等等不

同的強制處分開始討論；而在證據法則的區塊中，則是在意嚴格證明法則的運用，也可細

分以五種法定證據方法為單位各自開展學習，即被告、證人、鑑定人、文書、勘驗等。 

以單位為視角的學習，由於區塊當中的爭點討論彼此性質相近，較容易能夠觸類旁通，

靈活運用概念，是有效掌握刑事訴訟法的途徑之二。 

(三) 小結： 

刑事訴訟法雖然龐雜，但透過有秩序地學習，要有效地掌握並沒有想像的困難。途徑

上有時間軸視角及單位視角等兩種方法，推薦給各位讀者。 

二、刑事訴訟法的重點 

(一) 體系要分明：

刑事訴訟法中，體系的區別是一件重要的事。不同體系常常會影響到在例題當中的法

律適用，而體系的相異則常常反映了背後就刑事訴訟法架構的價值判斷，最常見的爭執即

是所謂的調查制（職權主義）與對抗制（當事人進行主義），以及當前定調的改良式當事

人進行主義。 

不同體系所反映的不同取捨，讀者們也許最有感的便是證據法則。有論者會認為，所

謂嚴格證明法則，是指「法定證據方法＋法定調查程序」，而所謂證據能力，則必須是未

經證據禁止，並經嚴格證明者，始能取得作為認定犯罪事實證據之資格 1。 

相較於此，實務見解 2則會認為所謂嚴格證明，其內涵為「具備證據能力+合法調查」，

須均符合此二要件者，始得為認定事實資料之證據。並且，證據能力應優先於證據證明力

而為調查，必先有證據能力，才有證據證明力判斷之問題。 

對於不同體系的掌握，應要分明，不可混淆，如此始能在答題上保持機動性，像是如

果遇上傳聞例外等題目，究竟要操作實務見解？又或是質問法則？便有賴讀者們對於體系

的熟悉程度，以及當下的反應能力。 

(二) 實務見解要熟悉：

雖然在各個規範科目上，理論與實務的對話都是必要且重要的，但實務見解在刑事訴

訟法當中所佔的份量，可以說相比其他考試科目而言要再更重一些。此處的實務見解包括

但不限於憲法法庭判決、司法院釋字、大法庭裁定、最高法院判決、具參考價值裁判、乃

至於是高等法院座談會中的意見，甚至是修法動向等，重要性都不可忽視。 

1 林鈺雄（2023），刑事訴訟法（上冊），12 版，頁 502-506。 
2 司法院釋字第 582 號解釋；林俊益（2022），刑事訴訟法概論（上冊），22 版，頁 453-454；黃朝義（2021），
刑事訴訟法，6 版，頁 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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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憲法法庭判決以及司法院釋字而言，與刑事訴訟法有關的案件可以說是不勝枚舉，

尤其是與對質詰問權相關的熱門考點，如司法院釋字第 582 號解釋、司法院釋字第 789 號

解釋、112 年憲判字第 12 號判決；又或者是與被告及辯護人有關的司法院釋字第 654 號解

釋、111 年憲判字第 7 號判決、112 年憲判字第 9 號判決 3等，都在在彰顯實務見解的重要

性，考題的部分也能觀察到如此現象 4。 

其他像是大法庭裁定 5、最高法院判決、具備參考價值裁判者，也應特別注意。就最高

法院判決而言，除了重要的法律見解論述之外，最主要是案件單一性與同一性的問題，由

於實務見解針對案件單一性的認定有許多特定的操作公式，像是有罪有罪始生不可關係 6，

又或是既判力擴張 7等問題，這些爭論不一定能夠在學理上找到論述基礎，但卻一再見於實

務案件的適用，因此即便學說上多有批評，考試上仍是一定要知道實務見解操作模式。 
 

(三) 小結： 

在學習刑事訴訟法的過程當中，不同體系的理解必須要分明，不可混淆。此外，實務

見解有其特別的重要性，讀者在學習時，不宜輕忽此部分。 
 

三、作答要點： 

(一) 文字清楚易讀： 

所有的法律考科應該都是如此，文字必須要清楚且易讀。考試除了運氣與實力的成分

之外，應試技巧也是一大重點，而把字寫好、清晰且易讀，應是基本功。 
 

(二) 時間掌握： 

拿到題目的時候先仔細審題，將架構列出之後，分配各題所能佔用的時間量，一般而

言會以考試時間及該題配分為考量。時間掌握不只是形式上計算時間的配額，更重要的是

在特定時間量的前提之下，決定要輸出如何的內容到答案卷上，若時間稍微拮据一些，讀

者便可考慮言簡意賅地回答；若時間充足，則說理的部分則可以加強篇幅。 

這種時間掌握的論調看起來是老調重彈，但實際操作可能沒有想像中的簡單。同一種

爭點在不同配分、不同方向考量的情形下，可以得出各式各樣排列組合的答案，讀者們若

是沒有足夠的練習，在考場上要短時間做到屈伸自如，便可能會有些難度。 

這部分尤其是在傳聞例外這種一不小心就會寫到開花的題目更能見其重要性，如果不

小心開花，不但會壓縮到其他題目作答的時間，也會影響到該題的分數，甚至是應考心情

                                                       
3 其他還有包括但不限於閱卷權等，本文就不一一列舉。 
4 例如 111年憲判字第 7 號判決作成後，相關的爭點便在 112年台大法研所、112 年成大法研所考出。 
5 像是 108 台上大字 3594 號裁定即於 109 年北大法研所、110年成大法研所考出。 
6 僅見最高法院 99 年度台上字第 2643 號判決。 
7 僅見最高法院 97 年度台非字第 211 號判決、最高法院 97 年度台上字第 1830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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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步調，因此時間掌控以及篇幅分配，不可小覷。 

最後，若要練習時間掌握，除了對爭點與體系要熟悉，練習寫題目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環。 
 

(三) 爭點要素： 

一般而言，題目都會是以爭點為核心，於包裝過後呈現，各個段落都有可能有潛台詞

存在，在暗示各位爭點為何。抓出爭點是答題的第一要素，知道本題在測驗什麼，才能剖

析爭議。爭議抓出之後，在考卷上要呈現處理爭議的能力，通常是不同說法並陳之後，選

一個自己想要作為答案的內容回答。此處的重點有兩個，第一是作答者知不知道這邊有什

麼爭議？尤其是實務見解，能不能掌握這個爭議到底在吵什麼？第二是作答的時候要附上

自己的意見及理由，而這兩點也恰好對應到律師、司法官考題上的提示：「答題除引用相

關學說或實務見解外，應就本案之論斷附具個人見解」。 
 

(四) 階層與編排： 

在考試當中，一些技術性的細節如果也能夠照顧到，也許可以在作答的基礎上錦上添

花。其中一個重要的部分即是分點分項、階層與編排。在答案卷上，依照各位審題後的架

構，可以一、(一)、1.、(1).、A.等階層排列往下呈現，如此可以使閱卷者較能清楚知悉答

案卷所要呈現的內容，尤其是爭點處理時，若能一望即知，閱卷老師也能知道你懂這個題

目在問什麼，對於分數的取得而言，也許多少能夠有一些幫助。當然重點還是實質內容，

內容編排不過是技術上讓作答更易讀的一個要點而已。 
 

(五) 小結： 

在作答的部分，爭點的熟悉程度以及對實質內容的理解正確與否，固然是最重要的部

分，但有些技巧性地應試方式，也能夠幫助我們在呈現答案的時候更簡明且一目瞭然。除

了文字要清楚易讀之外，階層與編排也要注意，字體不宜全部糊再一起，而如果可以的話，

讓處理爭點的篇幅處能夠有獨立的區塊，如此也能凸顯處理爭點的過程與結果。 
 

四、題目練習： 

具有原住民身分之甲、乙二人，基於共同犯罪意思之聯絡，意圖為自己不法利益，未經主

管機關之核准或同意，基於非法占用公有山坡地及國有保安林地之犯意，甲操作自己所有

之 A 挖土機，乙操作向第三人丙租賃之 B 挖土機，共同擅自搭建鐵皮屋舍，而占用國有土

地，致生水土流失或毀損水土保持之處理與維護設施之結果。不久為警方查獲，當場依法

將甲逮捕，移送檢察官偵查；乙則潛逃至國外，後因案被該國警方逮捕帶回警察機關依法

詢問，乙陳述其與甲非法占用公有山坡地及國有保安林地之事，並作成筆錄。嗣後甲經檢

察官以違反水土保持法等罪嫌，向管轄法院提起公訴。甲選任丁律師為其辯護。第一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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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審理中，法院另裁定丙參與沒收程序。第一審法院審理後，諭知甲有罪，並沒收 A、B

二台挖土機。請就學說、實務、己見詳附理由回答下列問題： 

(一) 辯護人丁抗辯，乙於國外警察機關陳述有關違反水土保持法事項所作成之筆錄，無證

據能力。試問其抗辯有無理由？（35 分） 

(三) 第一審判決後，甲及檢察官皆未上訴，僅參與人丙對沒收 B 挖土機之判決不服，提起

第二審上訴。經第二審法院審理終結，法院判決沒收丙之 B 挖土機、載運 B 挖土機之

拖板車（屬丙所有）、甲之 A 挖土機。試問第二審沒收判決是否合法？（30 分） 

（節錄自 110 年律師、司法官第二題） 
 

【解題要領】 

從題目上來看，第一個要問的很明顯是外國警詢筆錄，而第二個是一部上訴的問題，

考點不算隱晦，見招拆招可矣。 
 

【擬答】 

(一) 丁之抗辯為有理由： 

1. 乙於外國作成之警詢筆錄屬於傳聞證據： 

(1) 乙於外國所作成之筆錄屬於被告甲以外之第三人所為之陳述，依照刑事訴訟法（下

同）第 159 條第 1 項規定，為傳聞證據。 
 

2. 乙於境外作成之警詢筆錄不屬於傳聞例外： 

(1) 按警詢筆錄之性質，乃司法警察機關針對個案所為，不具例行性要件，亦難期待

具備高度信用性，即便乃我國之司法警察作成之筆錄，也無第 159 條之 4 之適用，

僅能依個案適用第 159 條之 2 或第 159 條之 3 之規定。 

(2) 本案乙之警詢筆錄乃於境外所作成，不但不具備例行性要件，也非我國公務員所

作成，因此無第 159 條之 1 至之 4 之適用，本案也無第 159 條之 5 同意之情事。 

(3) 然乙於外國作成之警詢筆錄，得否類推適用傳聞例外之規定，容有疑義： 

A. 依照實務見解（107 議 1）所示，外國警詢筆錄性質上與我國警詢筆錄雷同，

在法秩序上宜為同一之規範，而為相同之處裡，因而得於被告之對質詰問權

受保障之前提下，類推適用第 159 條之 2 或第 159 條之 3 之規定。 

B. 惟本文以為，傳聞例外之規定將造成對質詰問權之干預，應有法律授權才是，

類推適用將架空法律保留原則之旨。 

C. 退萬步言，縱然認為於外國警詢筆錄之情形，由於本案乙未於審判中到庭而

得類推適用第 159 條之 3 之規定，然該規定必須認定乙之審判外陳述是否具

備絕對可信性，程度上應至少能取代審判中對質詰問之信用性擔保始克相當，

本案乙於陳述當時之環境、情形及狀況，依照題示一無所知，根本無從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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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陳述之可信性具備與否，即便容許類推適用第 159 條之 3 之規定，實際上

亦難操作之。 

(4) 是以，乙於外國所作成之警詢筆錄，由於屬於傳聞證據，依第 159 條第 1 項為無

證據能力；即便認為得類推適用第 159 條之 3 之規定，也難認該陳述具備可信之

特別情況，因此無證據能力。 
 

3. 小結： 

乙於外國作成之警詢筆錄無證據能力，丁之抗辯為有理由。 
 

(二) 第二審就 B 挖土機沒收判決為合法；就 B 拖板車及 A 挖土機沒收判決為違法： 

1. 按刑事訴訟法（下同）第 455 條之 27 第 1 項之規定，參與人就沒收判決之部分提起上

訴，效力不及於本案判決；再按第 455 條之 28 規定，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參與人提起

上訴時，準用上訴編之規定；末按第 348 條第 1 項及第 3 項之規定，上訴得對於判決之

一部為之，並且得明示僅就法律效果之一部為之。 
 

2. 本案丙為沒收特別程序之參與人，其僅就沒收判決不服而提起上訴，效力不及於本案判

決，並且丙乃對 B 挖土機部分提起上訴，可認屬一部上訴之提起，故而第二審法院僅

能就 B 挖土機部分為審理。 
 

3. 是以，第二審法院就 B 挖土機所為之沒收判決為合法，但就 B 拖板車及 A 挖土機之沒

收判決，則屬於訴外裁判，為違法之判決。 
 

4. 茲有附言者，有論者謂 B 拖板車部分應屬僅參與人上訴而初受沒收判決之不利益變更

禁止問題，惟本文以為，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適用乃以合法上訴為前提，既第 348

條第 1 項及第 3 項已明文規定得就法律效果之一部上訴，則既無不可分之情形，法院當

僅能就 B 挖土機部分為審理，B 拖板車部分既不在合法上訴範圍，自無不利益變更禁

止原則之適用 8。 
 

5. 據上論結，第二審就 B 挖土機之沒收判決為合法，就 B 拖板車及 A 挖土機之沒收判決

為違法。 

                                                       
8 110 年司律法律專業科目評分要點與閱卷委員的話當中，針對拖板車部分即直接討論有無不利益變更禁止原
則適用的問題，而未說明拖板車是否屬於合法上訴範圍。這部分可能涉及一部上訴的爭議，即就法律效果而
言可以特定至何種程度而為上訴範圍之限定，本文認為至少以可分基準為形式上檢驗應可以是一個選項，但
仍要請讀者注意這部分的討論。 


